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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

江西省涉水新型产业链领域专家的函

各设区市水利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提升我省涉水新型产业链链长制工作的决策科学性，充分

调动发挥专家学者在涉水新型产业链工作方面的智库力量和技

术支撑作用，拓展创新工作思路，进一步推进产业链发展水平，

经研究，决定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，组建省涉

水新型产业链专家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工作

受水行政主管部门、供水企业等单位委托，对我省涉水新型

产业链政策研究、供应标准（水质、水价等）、配套体系技术编

制评审（建设、管理、维护、环保处理等）、流程监管督查、风

险评估、投资资产评估、审计审查等多方面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。

二、征集范围

主要面向全省勘察、设计、研究单位，相关技术咨询、科研

单位、高等院校、协会、金融机构以及相关国有、民营企业征集。

三、专家条件

专家分为技术专家、管理专家、财务专家和经济专家四类。

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遵守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，廉洁自律、作风正派、认

真负责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具有良好的学术风尚、职业道德和工作

责任感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或党纪政纪等不良记录；

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，熟悉本领

域本行业相关政策、技术研发和新型动态，有一定的实践经验；

身体健康，在时间和精力上能够保证按要求承担和完成

相应的活动和工作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周岁（特殊专业或资深

专家除外）。

（二）具体条件

技术专家

（ ）专业范畴：工程勘测设计、水文水资源、生态环境、

水土保持、水质监测、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、水工结构工程、市

政工程、给排水、机电设备、自动化控制与信息化、设备开发制

造、设备维修维护等工程技术类专业。

（ ）从业经验：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，从事

本专业技术工作或者科研工作 年以上，担任过大中型项目设计

成果的审查、咨询或者设计、施工、管理等相关负责人；从事相

关专业技术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并参与过企业横向课题研发人员，

熟悉领域内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，了解相关技

术规范和技术标准。

管理专家

（ ）专业范畴：工程管理、供水行业管理、信息管理与信



息系统、市场营销、行政管理、城市管理、企业管埋、标准化工

程、质量管理工程等管理类专业。

（ ）从业经验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博士学位（骨干

知名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同等），在相关领域开展工作 年以

上，对产业上下游发展情况熟悉且在所从事领域产业组织经验丰

富、有较大影响力。

财务专家

（ ）专业范畴：工程造价、会计学、财务管理、审计学、

资产评估、农业经济管理类等财务类专业。

（ ）从业经验：注册会计师、税务师或具有会计、审计、

经济学专业副高及以上技术职称，或取得专业技术高级资格或水

平证书、或中级职称并从事相关行业 年以上。

经济专家

（ ）专业范畴：经济学、投资管理、综合经济等经济类专业。

（ ）从业经验：经济类专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

取得专业技术高级资格或水平证书。熟悉科技、金融、财税、信

贷等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、相关政策和规章制度，在金融、保险

等领域具有 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。

四、其它事项

请各设区市水利局、有关单位积极宣传和动员，组织征

集有作为、有贡献、有能力的专业人员，原则上各设区市水利局

推荐人数不少于 人。

由各上报单位对推荐人员信息申报表进行初审盖章。



五、征集方式

请各地各有关单位组织本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员申报并进行

初步审核。申报人员应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填写《江西省涉水新

型产业链专家库专家推荐表》（详见附件 ），并于 年

月 日前将申请表、表格内容相关支撑材料电子档及扫描件发

送至指定邮箱。省涉水新型产业链链长制办公室将对申请人进行

综合评估遴选。

联 系 人：王永成 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附件： 江西省涉水新型产业链专家库专家推荐表

江西省涉水新型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方案

江西省水利厅办公室

年 月 日

（依申请公开）


